查询标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
了解最新政策法规: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的通知》
核实办理条件:
结婚登记双方当事人需具备的条件
（一）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结婚;
（二）男方年满22周岁,女方年满20周岁;
（三）男女双方要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
（四）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书；
（五）男女双方持有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件。
办理登记须知:
办理结婚登记的地点
桂林市辖区内各婚姻登记机关(不含涉外婚姻登记机关)统一自2023年6月1日起开展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受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事项。补办结婚登记、补领婚姻登记证、涉外涉港澳台涉华侨居民婚姻登记、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婚姻档案查询等业务不在“跨省通办”试点范围之内。
试点期间,双方均非广西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选择在广西申请办理婚姻登记的,可以凭一方居住证和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在居住证发放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婚姻登记,或者自行选择在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办理婚姻登记。同时,一方或双方户籍地在广西区内的,无需提供居住证,可以在区内任意一个婚姻登记机关(不含涉外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离)婚登记。
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间
工作日上班时间均可办理。
进行预约:
⓵点击访问广西壮族自治区婚姻登记网上预约服务网,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后进行网上预约。
点击下方图标进行网上预约


网上预约温馨提示
已经预约成功,但不能按时到现场登记的,请至少提前两天撤销预约;
已经预约成功,但想更改预约日期的,请先撤销预约,再重新预约。
⓶打电话☎预约。
永福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永福县妇幼保健院6楼，电话：0773-8556906
准备办理材料:
①内地居民:本人有效的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当事人为集体户口无法提供户口簿首页原件的,可以提供加盖户口簿保管单位公章的首页复印件和本人页原件)。居民身份证过期或遗失的,可凭有效临时身份证办理。居民身份证与户口簿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居民身份证号码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先到有关部门更正。有婚史的需提供上一段婚姻解除的证明材料。
②现役军人:本人有效的军人证件、居民身份证及所在单位团级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
③外省居民申请办理结姻登记的,除提供上述证明材料外,还需提供一方办理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辖区内的居住证。
④双方当事人3张2寸近期半身免冠合影红底彩色照片(头部应占照片的2/3)。
进行登记办理现场流程:
➥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共同到预约好的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
➥婚姻登记员对男女双方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进行初审;
➥婚姻登记员受理双方结婚登记申请,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婚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审查;
➥结婚登记双方当事人现场亲自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声明人”一栏签名并按指印;
➥将结婚证分别颁发给结婚登记当事人双方,向双方当事人宣布:取得结婚证,确立夫妻关系。
    咨询电话：永福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0773-8556906
